关于

《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

的政策解读

现就《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内容作如下解读：

一、《通知》制定背景

近期多次接到群众和企业反映示范区高层公租房租金较高，因租金问题部分群众和企业已申请退出公租房。
2015年7月15日，示范区管委会印发《平原示范区公共租赁租房配租方案》中规定了2015年平原示范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为：2.5元—4.0元/㎡/月。

2019年6月19日，示范区管委会印发《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与物业费标准的通知》中调整平原示范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后的标准为：多层3.5元—4.5元/㎡/月，中高层6.5元—7.5元/㎡/月，高层6.8元—7.8元/㎡/月。
二、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住房问题，经前期调研示范区周边县区公租房租金及商品房市场租金，现准备调整部分公租房租金。

调整范围具体为：瑞和二期、龙源廉租房及平原小区，瑞和一期不在此次调整范围内；

2.调整后的价格预计为：
	序号
	公租房小区
	套数
	租金标准

	1
	瑞和一期（多层）
	1712
	3.5元—4.5元/㎡/月

	2
	瑞和二期（高层）
	2088
	4.8元—5.8元/㎡/月

	3
	龙源廉租房（高层）
	3001
	

	4
	平原小区（高层）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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